
 
 

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域产

业专项债券 2022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南证券”或“本公司”）作为 2022 年重庆市

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第一期）（以下

简称“22 惠文 01”）和 2022 年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

领域产业专项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2 惠文 02”）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财[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本

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进行判断，对本期

债券存续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因本公司不具备对相关专业事项发表评论

意见的资格和能力，在本报告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专业数据及事项的

引述，不表明本公司对这些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 

本公司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风险

做出任何判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忠源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渝南大道 10 号传媒中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旅游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造、粮油生产基地建设、农业科技推广、

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农业生态园区开发；游览景区管理，旅行社



 

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休闲观光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名胜风景区管

理，城市公园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农业机械服务，智能农业管

理，农业园艺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土地整治

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重庆市南川区国资金融发展中心持股比例为 100%。 

跟踪评级：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2022 年重庆市南

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

报告》和《2022 年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域产业

专项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22 惠文 01、22 惠文 02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向有关

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2022 年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

券(第一期) 于2022年3月7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2南川惠农债01”，

证券代码为 2280083.IB。于 2022 年 3 月 1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

“22 惠文 01”，证券代码为 184270.SH。 

2022 年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

券(第二期)于2022年7月14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2南川惠农债02”，

证券代码为 2280313.IB。本期债券于 2022 年 7 月 18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简称“22 惠文 02”，证券代码为 184484.SH。 

（二）付息及兑付情况 

22 惠文 01 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五个计息年度每年应付利息随

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3 月 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22 惠文 01 在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末附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本金兑付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

每年的 3 月 4 日，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内每年的 3 月 4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

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息。

截至 2022 年末，22 惠文 01 未到付息日。 

22 惠文 02 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五个计息年度每年应付利息随

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22 惠文 02 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1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22 惠文 02 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本金兑付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7 月 13 日，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内每年的 7 月 13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

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息。

截至 2022 年末，22 惠文 02 未到付息日。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按“22 惠文 01”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将募集资金中 0.2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0.3 亿元将用于南川区社会领域

产业项目建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按“22 惠文 02”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使用计

划将募集资金中 3.7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2.4 亿元将用于南川区社会领

域产业项目建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2 亿元。 

（四）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本次债券已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披露；发行人针对本次债券

2022 年度及半年度财务报告等事项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媒体进行了披露。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22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3）



 

021523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

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2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及其附注。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度

/2022 年末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同比增减（%） 

总资产 3,215,388.61 2,768,927.74 16.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0,738.46 997,463.07 22.38 

营业收入 148,666.17 143,779.24 3.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17.45 15,220.37 1.95 

息 税 折 旧 摊 销 前 利 润

（EBITDA） 
56,067.62 27,228.95 10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11.72 -79,440.83 51.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5.07 -22,879.66 39.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034.88 85,264.36 -7.3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2,796.14 146,418.05 18.02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2 年末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同比增减（%） 

流动比率 2.61 2.20 18.64 

速动比率 1.33 1.25 6.40 

资产负债率 59.41 61.37 -3.1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4 0.02 100.00 

利息保障倍数 0.3 0.26 15.3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 0.5 40.00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注：①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②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③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④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⑤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2022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3,215,388.6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1,220,738.46 万元，相比 2021 年末均有所增加。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8,666.1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17.45 万元，由于 2022 年发行

人商品房销售业务有所增长，发行人 2022 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相比 2021 年

度有所增长。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2 年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别为 2.61、

1.33，较 2021 年分别增长 18.64%及 6.40%，整体处于合理水平。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2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59.41%，较 2021

年末下降 3.19%，处于合理水平；发行人 2022 年利息保障倍数、EBITDA 利息

倍数分别为 0.3 和 0.7，较 2021 年分别增加 15.38%和 40.00%，整体仍处于合理

水平。 

从现金流量来看，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1 年

度增加 51.14%，主要系发行人 2022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较多

所致；2022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1 年度增加 39.49%，主要系

发行人 2022 年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和收到其他和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2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21年度下降7.31%，变化幅度较小。 

四、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发行人 债券简称 债券种类 
期限

（年） 
发行日期 

余额（亿

元） 

重庆市南川区惠

农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19 南川惠农

PPN001 
定向工具 5（3+2） 2019-12-12 4.00 

重庆市南川区惠

农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0 惠农文旅

PPN001 
定向工具 5（3+2） 2019-11-01 4.00 

重庆市南川区惠

农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2 南川惠农

债 01 
企业债 7（3+4） 2022-03-04 0.50 

重庆市南川区惠

农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2 惠农文旅

MTN001 
中期票据 5（3+2） 2022-07-13 10.00 

重庆市南川区惠

农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2 南川惠农

债 02 
企业债 7 2022-07-13 9.30 



 

重庆市南川区惠

农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2 惠农文旅

CP002 
短融 5（3+2） 2022-07-29 3.00 

五、担保人相关情况 

不适用。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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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日 


